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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法定刑：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 

否 

否 

 

刑法第89條第1項：因酗酒而犯

罪，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

犯之虞者，於刑之執行前，令

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 

本案論罪科刑流程圖 

  被告是否應論以起訴書所認定之罪名？ 

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 

五年內再犯酒後駕車致人於死罪 

被告有無免責事由？ 

有罪判決 

無罪判決 

處斷刑：有無法定加重減輕事由之適用？ 

刑法第62條自首得減輕其刑？ 

 

沒收？自動繳交？ 

宣告刑 

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一切量刑因子 

執行刑：刑法第51條 

緩刑及所附條件：刑法第74條 

保安處分 

刑法第89條 

刑法第59條？ 

本件犯罪之情狀是否有顯可

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

過重，而得減輕其刑？ 

論

罪 
科

刑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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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階段：國民法官自我探索階段 

一、 我認定的事實：  

 

 

二、 我認為應該判處被告      罪，理由： 

 

三、 我認為應該判處被告的刑期是         ，理由： 

 

四、 是否宣告緩刑及是否附條件，我的意見是：     

理由： 

 

五、 是否宣告戒酒處分，我的意見是：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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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階段：國民法官評議階段 

一、 經過國民法官彼此間的討論後，我對事實認定

有無改變？       

理由： 

 

二、 經過國民法官彼此間的討論後，我對被告是否

成罪有無改變？       

理由： 

 

三、 經過國民法官彼此間的討論後，我對應判處被

告的刑期有無改變？      

理由： 

 

四、 經過國民法官彼此間的討論後，我對是否宣告

緩刑及附條件的意見有無改變？      

理由： 

 

五、 經過國民法官彼此間的討論後，我對是否宣告

戒酒處分的意見有無改變？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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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階段：國民法官法庭終局評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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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局評議程序前言 

-評議程序及規則說明 

 

壹、 評議程序概說 

本案評議程序區分為「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即「有罪」或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及「科刑」二階段。 

貳、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評議規則 

一、 什麼是「認定事實與法律適用」 

先依據卷內證據合法調查的證據認定事實，再依所認定的事實

適用法律。 

二、 規則說明 

第一階段（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評議規則，參考國民法官

法第83條第1項規定「有罪之認定，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

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之。」，也就是說對被

告作不利的判斷時（即「有罪判決」），必須經過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且要同時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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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舉例說明 

意見 說明 

有罪：國民法官6、

法官0 

無罪：國民法官0、

法官3 

有罪票數，雖合計達3分之2以上，但並未同時

包含國民法官與法官的同意票，應判決無罪或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有罪：國民法官1、

法官3 

無罪：國民法官5、

法官0 

有罪票數，雖然包含國民法官、法官，但合計

未達3分之2以上之票數，無法形成有罪評決，

應判決無罪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有罪：國民法官4、

法官2 

無罪：國民法官2、

法官1 

有罪票數，包含國民法官、法官，且合計票數

達3分之2，應判決有罪。 

 

參、 科刑的評議規則 

一、 什麼是「科刑事項」？ 

科刑事項包括： 

（一） 被告是否構成法律上加重或減輕、免除刑罰事由的認定。例

如：累犯、防衛過當、自首之成立與否。 

（二） 在已認定被告有加重或減免刑罰事由前提下，審酌是否予以

加重或減免刑罰之決定。例如，經認定被告為自首後，審酌

是否減輕其刑。 

（三） 是否依刑法第59條酌減刑之決定。 

（四） 科處主刑與從刑之決定。 

（五） 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刑度之選擇。 

（六） 給予緩刑與否之決定。 

（七） 定執行刑之輕重。 

（八） 易刑處分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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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則說明 

第二階段（科刑）的評議規則，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3項規定

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

之。」，也就是經過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且要同時包含國民法

官及法官在內的同意。 

其中關於「刑度輕重」的部分，如果國民法官的意見與法官不

一樣，在表決時沒有達到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的

過半數決時，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4項定「以最不利於被告之

意見，順次算入次不利於被告之意見，至達包含國民法官及法

官雙方意見在內之過半數意見為止，為評決結果。」，也就是

在這種情形時，要從最不利於被告的意見開始，算入次不利於

被告的意見，一直算到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的同意合計過二分

之一為止，並以這個意見作為評決的結果。 

但是科處死刑時，依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3項但書規定「非以

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

得為之。」，也就是在決定要科處被告死刑的情況時，要經過

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且要同時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的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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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舉例說明 

就「刑度輕重」之評議程序中，國民法官、法官之意見如下表

所示： 

國民法官意見 有期徒刑5年、7年、8年、8年、10年、11年 

法官意見 有期徒刑8年、9年、11年 

由於各刑度均無法達成「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之過半數

意見」之評議條件，此時，以最重刑度票數計入次重刑度票

數，直到產生「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之半數意見」時，

以該刑度為科刑評議結果。流程說明如下表： 
 國民法官 法官 

意見 ◎5年 ◎7年 ◎8年 ◎8年 ◎10年 ◎11年 ○8年 ○9年 ○11年 

各刑度意見均未過半數，最重刑度（11年）票數2票，並未過半，

計入第二重刑度（10年）意見計算。 

Ⅰ ◎5年 ◎7年 ◎8年 ◎8年 ◎10年 ◎10年 ○8年 ○9年 ○10年 

將最重刑度（11年）計入第二重刑度（10年）意見計算後，第二

重刑度（10年）意見票數3票並未過半，再計入第三重刑度（9

年）意見計算。 

Ⅱ ◎5年 ◎7年 ◎8年 ◎8年 ◎9年 ◎9年 ○8年 ○9年 ○9年 

將前述第二重刑度（10年）計入第三重刑度（9年）意見計算後，

第三重刑度（9年）意見票數4票並未過半，再計入第四重刑度（8

年）意見計算。 

Ⅲ ◎5年 ◎7年 ◎8年 ◎8年 ◎8年 ◎8年 ○8年 ○8年 ○8年 

將前述第三重刑度（9年）計入第四重刑度（8年）意見計算後，

第四重刑度（8年）意見票數7票已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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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局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 

壹、 事實認定： 

一、 不爭執事項： 

(一) 吳二義（原名吳天良）於民國109年10月18日上午6時許，

在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97巷內某燒烤店內飲用酒類後，

明知其有飲用酒類，仍駕駛車牌號碼 CX-8468號自用小客車

於同日上午7時21分許，沿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1段由北

往南行駛。 

(二) 吳二義（原名吳天良）駕駛前揭汽車，經建國南路1段258

巷口前，適郭王淑芬沿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1段258巷口

前由東往西方向行走至該處，吳二義（原名吳天良）所駕

駛車輛之前車頭撞及郭王淑芬之右側身體，致郭王淑芬因

而倒地。 

(三) 本案車禍事故發生時，天候晴、日間有自然光線，路面無

缺陷且無障礙物。 

(四) 吳二義（原名吳天良）事發時其行車方向之號誌為閃光黃

燈。 

(五) 吳二義（原名吳天良）就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有未注意

車前狀況及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 

(六) 郭王淑芬因本案車禍事故受有顱內出血、右側肋骨骨折、

右側大量血胸、肝臟撕裂傷併腹腔內出血、骨盆骨折、右

下肢變形疑似骨折之傷害。經送醫急救於109年10月18日上

午9時16分傷重死亡。 

(七) 本案為警於同日上午7時44分許經通報到場，並測得吳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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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吳天良）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2毫克。 

(八) 吳二義（原名吳天良）於警方發現肇事人之前，已主動坦

承本案犯行，符合自首要件。 

二、 本案主要爭點： 

（一） 事實部分爭點： 

1. 吳二義（原名吳天良）是否知道服用酒類可能無法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及客觀上可否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2. 吳二義（原名吳天良）駕車行經建國南路1 段258 巷口前，

是否有遵守閃光黃燈之指示減速行駛？ 

（二） 量刑部分爭點： 

1. 案發現場有無設置行人穿越道、行人專用號誌暨行人觸動

號誌？郭王淑芬沿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1 段258 巷口前，

由東往西方向行走時，有無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穿越馬

路？ 

2. 依被告犯罪的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認為縱使科以最低法

定刑，仍有「情輕法重」的情況，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減輕其刑？ 

3. 法院是否適宜給予被告緩刑宣告？如施以緩刑宣告，應否

附加條件？條件為何？ 

貳、 法律適用 

一、 論罪法條（刑法第185條之31） 

                                                 
1 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5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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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涉及的交通法規 

(一) 被告有無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2）？ 

(二) 被告有無依閃光黃燈減速接近（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

第1款3、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11條第1款4）？ 

(三) 被告有無行近未設有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減速慢行（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1項5）？ 

(四) 被告有無行近行人穿越道時，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103條第2項6）？或行近未劃設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

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3項7）？ 

(五) 被害人有無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以穿越道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134條第1款8是否列入考量）？ 

(六) 被害人有無按壓行人觸動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4

款9、第5款10是否列入考量？） 

(七) 被害人有無於跨入道路前，先停止，注意左、右來車，小心通過？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

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3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一、

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與燈光號誌並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

之指揮為準。 

4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11條第1款：閃光黃燈表示「警告」，車輛應減速接近，注意安全，

小心通過。 
5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1項：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 
6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2項：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

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

過。 
7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3項：汽車行近未劃設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遇有行人、攜帶白手杖或

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

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8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1款：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者，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

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不得在其一百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 
9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4款： 行人穿越道路，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有燈光號誌指示者，應依交

通指揮人員之指揮或號誌之指示前進。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又無號誌指示者，應小心迅速通行。 
10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5款：行人穿越道設有行人穿越專用號誌者，應依號誌之指示迅速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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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7條第4款11是否列入考

量？） 

三、如何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 

（一）下列事實，除被告自白外，有何證據（人證、物證、書證）可

以認定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 

1、被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

毫克以上情形。 

2、被告駕駛車輛行經肇事地點，撞擊被害人郭王淑芬，致被害人

受有顱內出血、右側肋骨骨折、右側大量血胸、肝臟撕裂傷併

腹腔內出血、骨盆骨折、右下肢變形疑似骨折之傷害。經送醫

急救於109年10月18日上午9時16分傷重死亡。 

3、被告就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有未注意車前狀況及隨時採取必

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 

（二）本案肇事現場情形？車禍如何發生？ 

Q：有何證據（人證、物證、書證）可以認定？ 

1、吳二義（原名吳天良）駕車行經建國南路1段258巷口前，是

否有遵守閃光黃燈之指示減速行駛？ 

2、案發現場有無行人穿越道？ 

3、案發現場有無行人專用號誌暨行人觸動號誌？ 

      （三）被告就本案事故的發生有無過失？ 

      （四）被害人就本案事故的發生有無過失？ 

（五）被告是否曾經犯不能安全駕駛罪，經緩起訴處分確定？緩起      

      訴確定時間？本案是否是在緩起訴確定後5年內再犯？ 

  

                                                 
11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7條第4款：「站立行人」之紅色燈號閃光顯示時，表示與其相關

之行車管制號誌係以閃光運轉，行人跨入道路前，應先停止，注意左、右來車，小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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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1項第1款：行

進、轉彎，應遵守燈

光號誌 

本案交通法規圖解 
 

 

 

 

 

 

 

  

  

 

 

 

 

 

 

 

 

 

 

 

 

 

  

 

 

 

 

 

車輛行經 

行人穿越道

有無設置行

車管制號誌 

有 

無 

閃光

黃燈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

款：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1項：

應減速慢行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第211條第1項第1

款：「警告」，車輛應減速

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

過 

行人穿越道

/未劃設行

人穿越道之

交岔路口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2項、第3

項：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行 

行人穿越

道路 

設有行人穿

越道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1款：須經由行人穿越道穿

越，不得在其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4款：有燈光號誌指示者，

應依號誌之指示前進 

行人穿越專用號誌？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第194條第2款第2

目：運轉方式分為「定時

號誌」、「行人觸動號誌」 

 

未設有行人

穿越道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2款：行人穿越道路之範

圍，應於人行道之延伸線內；未設人行道，而有畫設停

止線者，應於停止線前至路緣以內；未設有行人道及劃

設停止線者，應於路緣延伸線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內 

設有燈光

號誌之交

岔路口 

「站立行人」為

紅色燈號閃光時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7

條第4款：跨入道路前，應先停止，注

意左、右來車，小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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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局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評議意見書 

  

壹、論罪部分： 

一、被告是否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五年內再犯酒後駕車致

死罪？  

 

□ 是，被告成罪。 

□ 否，被告無罪。 

 

＊理由：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10月14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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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局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 

壹、 科刑之說明 

  一、法定刑 

  所謂「法定刑」是指，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時，針對特定的犯

罪行為，預先規範可以處罰的種類及範圍，讓一般人可以知道犯

什麼罪時，會受到的處罰是什麼。 

在本案中，如果認為被告成立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的「五

年內再犯酒後駕車致人於死罪」，則法定刑是「無期徒刑或5年以

上有期徒刑」，也就是在處罰的種類可以選擇「無期徒刑」或「5

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選擇「有期徒刑」的話，依照刑法第33條第3款的規定，

有期徒刑的範圍是2個月以上、15年以下，可是在遇到減輕的情

形時，是可以減到2個月未滿（也就是1個月），另外在遇到加重

的情形時，則可以加到20年。因此本案有期徒刑的法定刑範圍就

是「5年以上、15年以下」。 

所以，依照上面的解說，本案在討論被告應該受何種處刑時，

要在「無期徒刑」、「有期徒刑5年以上、15年以下」的法定刑範

圍內做決定。 

 

二、處斷刑 

前面的「法定刑」是針對一般情況設計，但是，在特殊情況

時，法律另外規定有加重或減輕的事由。本案中，被告可能涉及

的減輕事由是「自首」。 

如果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的要件時，「得」減輕其刑，也就

是可以選擇減輕被告的刑度，也可以選擇不減輕被告的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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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輕法重」的狀況下，刑法設有調整處斷刑的規定 

另外，依照被告的犯罪情形，如果有罪刑重於犯罪情

節，就算判決最輕的刑罰，仍然過重的情形，則可依刑法

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

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的規定，為被告減輕刑罰。 

 

三、宣告刑 

   (一)在確認本案被告有罪時可以判處的刑度範圍後，接著要依照刑  

       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詳後述)，決定本案要宣告被告 

       應受的刑度。 

   (二)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表示的意見 

       ，都只是讓法院在決定應要給予被告何種處罰及範圍時，可以  

       參考他們的意見，但是沒有拘束法院的效力。 

 

四、緩刑 

法律上對於初犯輕微犯罪者，設計有暫緩宣告刑執行的制度，

就是所謂的「緩刑」，如果行為人在法院宣告的緩刑期間內可以

潔身自好，而不再犯罪的話，就不再執行已宣告的刑罰，並使刑

的宣告失去效力。 

   (一)可以宣告緩刑的要件是：（刑法第74條第1項） 

1.宣告刑必須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 

2.「被告之前不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的宣告刑」，或

是「雖然曾經因為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的宣告刑，但

是該罪已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都沒有再因為故意犯罪而

受有徒刑期以上的宣告刑」 

3.法院認為暫時不執行刑罰是適當的情形 

＊何謂「暫不執行為適當」的情形？ 

→依「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2條規定，有下列情形

⑴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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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因過失犯罪。 

⑶激於義憤而犯罪。 

⑷非為私利而犯罪。 

⑸自首或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或因而查獲其他共犯或重要

物證。 

⑹犯罪後因向被害人或其家屬道歉，出具悔過書或給付合理

賠償，經被害人或其家屬表示宥恕。 

⑺犯罪後入營服役。 

⑻現正就學中。 

⑼身罹疾病必須長期醫療，顯不適於受刑之執行。 

⑽如受刑之執行，將使其家庭生活陷於困境。 

⑾依法得免除其刑，惟以宣告刑罰為適當。 

⑿過境或暫時居留我國之外國人或居住國外之華僑。 

  （二）緩刑的期間：2年以上，5年以下 

  （三）緩刑的效力： 

1.被告經宣告緩刑，則其所受宣告的刑罰，就暫緩執行。 

2.緩刑可附加負擔及指令（刑法第74條第2項）： 

⑴向被害人道歉。 

⑵立悔過書。 

⑶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⑷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 

⑸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之義

務勞務 

⑹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⑺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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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五、保安處分 

      (一)刑罰的目的除了是要對社會大眾形成心理強制的威嚇效果外，也   

          要預防再犯，透過主刑及從刑可達嚇阻及懲罰的效果，但是是否可 

          達到教化矯正、預防犯罪的目的，可以透過保安處分調節補充。保 

          安處分的設計目的即在於預防犯罪、保護社會安寧，對有危險性的 

          犯人作的保全或矯治措施。 

      (二)保安處分的種類有「感化教育」、「監護」、「禁戒」、「強制工作」、     

         「強制治療」、「保護管束」、「驅逐出境」。 

      (三)如因酗酒成癮且有再犯之虞的行為人，可以決定在刑罰執行前，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讓行為人接受戒除酒癮的治療，避免再 

          度犯罪。禁戒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9條） 

 

貳、 本案科刑之意見 

一、 法定刑範圍之確認 

(一) 本案可能適用的法律條文 

1.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一、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

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服用毒品、

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2. 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5年內再犯

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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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依上述法條之法定刑度外，又依刑法第33條第3款之規定，

有期徒刑之範圍，為2月以上，15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

減至2月未滿，或加至20年）。 

(三) 依照第21頁「壹、科刑之說明」，請問： 

1.本案被告如果成立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可以選擇何種處

罰？ 

               12。 

2.如果選擇科處「有期徒刑」時，法定刑的範圍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3。 

 

二、 有無刑之加重或減輕之事由 

(一)說明 

1.刑法及其他法律上，規定了許多加重、減輕刑度的事由，本

案可能涉及的減刑事由是「有無刑法第62條自首得減輕」的

適用。 

2.法定規定「『得』減輕其刑者」，意思是指不一定要減輕刑

度，而是在審酌本案情節後，決定是否要減輕刑度，也就是

說可以選擇不減輕被告的刑度。 

3.至於加重或減輕之程度，刑法第64、65、66條中有規定，簡

列如下： 

⑴法定刑為「死刑」時：①有加重事由時，不得加重。 

②有減輕事由時，減為無期徒刑。 

⑵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時：①有加重事由時，不得加重。 

 ②有減輕事由時，減為20年以下、

15年以上有期徒刑。 

                                                 
12 無期徒刑、有期徒刑 
13  5年以上、15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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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法定刑為有「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時： 

  ①有加重事由時，依各刑種類定之，依刑法第33條第3款規定，

有期徒刑可加至20年。 

②有減輕事由時，如法條規定「減輕其刑」時，則可減輕其

刑至二分之一；如法條同時有「免除其刑」的規定時，則

可減至三分之二。 

※有期徒刑的加重及減輕： 

①最高刑度及最低刑度同時加重減輕。 

   ②同時有加重及減輕事由者，先加重後減輕。 

※有二種以上刑之加重或減輕者，遞加或遞減之。 

  有二種以上刑之減輕者，先依較少之數減輕之。 

4.酌量減輕其刑者，準用減輕其刑之規定。例如認為符合刑法

第59條情輕法重的情況時，適用減輕其刑的規定來決定被告

的處斷刑。 

  ※刑法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

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

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般同情，認為給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

適用） 

(二)本案可能適用之刑之減輕事由 

     ※刑法第62條：自首：得減輕其刑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

定者，依其規定。 

(三)依上面的說明，請問： 

本案被告是自首的情況下，且審酌案件情況後，認為可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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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其刑時，則處斷刑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4。 

 

三、 科刑因子之相關法規及說明—刑法第57條、相關交通法規 

經過前面的步驟，確定了刑度的上限及下限之後，科刑時應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一) 刑法第57條 

    1.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

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⑴犯罪之動機、目的。 

⑵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⑶犯罪之手段。 

⑷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⑸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⑹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⑺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⑻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⑼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⑽犯罪後之態度。 

2、關於刑法第57條第1款至第10款所例示事項的內容及意義，與

本案相關之具體內容，建議參考附件一。  

3、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對於刑度

表示的意見，法院原則上不受到拘束。 

 

 

                                                 
14  有期徒刑 20年以下、2年6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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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量刑結果是否符合可以給予緩刑的要件？ 

(一) 依照第22至24頁「四、緩刑」之說明，請問：是否有符合可

以給予緩刑宣告的要件？ 

 （二）如果符合可以給予緩刑的要件，緩刑期間多久？是否有附加 

      負擔或條件？ 

 

五、 保安處分部分： 

(一) 本件被告是否有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虞的情形，而須對其施以

禁戒處分，讓他先去戒酒，再去執行刑罰？ 

   （二）如果是的話，期間多久？ 

 

  



 

29 
 

終局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壹、 處斷刑 

刑法第62條部分: 

(刑法第62條: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

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一) 本件是否符合自首之要件? 

 

        □ 是 

        □ 否 

＊理由： 

 

 

 

(二) 如(一)為是(即符合)，則是否要予以減輕其刑? 

 

        □ 是，要減輕其刑。 

        □ 否，不要減輕其刑。 

＊理由：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10月14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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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局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一、 刑法第59條部分: 

(刑法第59條: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

得酌量減輕其刑。) 

 

(一) 本件犯罪之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 

 

        □ 是 

        □ 否 

＊理由： 

 

 

 

(二) 如(一)為是(即符合)，則是否要予以酌減其刑? 

 

        □ 是，要酌減其刑。 

        □ 否，不酌減其刑。 

＊理由：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10月14日  

 3 



 

31 
 

終局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貳、宣告刑 

◎被告應處 

 

 □ 無期徒刑 

   

□ 有期徒刑 

       □   _____   年  _____  月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10月14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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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局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保安處分評議意見書 

◎禁戒處分 

※刑法第89條: 

因酗酒而犯罪，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虞者，於刑之執行前，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 

前項禁戒期間為一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

免其處分之執行。 

 

(一) 本件是否有施以禁戒處分之必要? 

 

   □ 是，要施以禁戒處分。 

    □ 否，不要施以禁戒處分。 

＊理由： 

 

 

 

 

 

(二)  如(一)為是(即要施以禁戒處分)，則禁戒處分期間多久? 

  期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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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局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緩刑評議意見書 

(一) 本件是否給予被告緩刑? 

   □ 是 

    □ 否  

(二) 如(一)為是(即給予緩刑)，則緩刑期間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年。   

  

(三) 如(一)為是（即給予緩刑），則是否要附緩刑條件？條件為何？ 

    □ 否。無庸附條件。 

    □ 是。附條件為： 

□ 向被害人道歉。 

□ 立悔過書。 

□ 向被害人支付損害賠償新臺幣_______________元。 

□ 向指定之機關、機構或團體，提供時數____________小時

的義務勞務（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 

□ 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的處遇措

施。 

□ 保護被害人的必要命令。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預防再犯所為的必要命令。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述(一)至(三)決定之理由：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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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科刑資料參考表 

刑法第57條 犯罪事實暨科刑事實 提出之證據  

犯罪之動機、目的 □犯罪之動機、目的： 

  （例如：一時貪念） 

 

□詳卷內資料：（例如：○卷第X頁

被告訊問筆錄）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略述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例如遭受被害人辱罵）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之手段 

 

 

 

 

 

 

 

 

□略述犯罪之具體方法：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犯罪手段之強度：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如為數人共同犯罪之情形，行  

  為人與共犯間之分工及參與程 

  度：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之生活

狀況 

□略述犯罪是否有生理或病理之 

  因素：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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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是否屬於慣性或癮 

  性犯罪：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更生環境之風險因 

  子：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更生環境之保護因

子：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無犯罪紀錄 

□有犯罪紀錄 

   □同類型犯罪 

   □不同類型犯罪 

□參加公益服務： 

 

□其他：（例如好人好事代表） 

 

□前案紀錄表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之智識

程度 

綜合下列因素，以判斷行為人對

犯罪之認知程度： 

1. 教育程度： 

□不識字  □識字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2. 略述生活經驗及工作歷練： 

 

 

□畢業證書 

□同等學力證明文件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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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為人與被害

人之關係 
單一被害人：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教

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務。 

 

複數被害人： 

1.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教

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務。 

 

2.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教

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務。 

 

3.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教

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務。 

 

□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往來郵件、簡訊、社交工具之留

言 

 

□被害人及其家屬之陳述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違反義

務之程度 

□略述行為人應遵守義務之之內

容： 

 

□略述行為人遵守義務之期待可

能性： 

 

□略述行為人違反該義務之情

節：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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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所生之危險或

損害 

犯罪行為所生之危險： 

□略述對法益侵害之程度、範

圍： 

 

□略述犯罪之時間： 

 

□略述犯罪之地點： 

 

□危險係持續性。 

 

□危險係一時性。 

 

犯罪行為所生之損害： 

□略述可歸責於犯罪之直接或間

接財物損害： 

 

□略述被害人生理及心理之傷

害： 

 

□略述被害人受此損害之影響輕

重程度： 

 

□略述犯罪之時間： 

 

□略述犯罪之地點： 

 

□損害係持續性。 

 

□損害係一時性。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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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後之態度 是否坦承犯行： 

□保持緘默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坦承部分犯罪事實 

□雖具體情狀有差異，但整體而

言認罪 

□否認犯罪 

 

是否和解： 

□和解並完全履行 

□和解後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 

□已賠償若干款項，但無法達成

和解 

□與部分被害人和解並完全履行 

□與部分被害人和解但未履行或

未完全履行 

□無法達成和解 

 

是否得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

宥恕： 

□是 

□否 

□詳卷內資料：（例示同前） 

 

□和解資料 

 

□匯款證明 

 

□被害人及其家屬陳述 

 

□其他證據資料： 

 

其他 是否有覺得冤屈或不得已之處： 

□是 

□否 

 

 


